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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32 证券简称：洲明科技 公告编号：2020-091 

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杭州柏年智能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未完成业绩承诺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4月23日召开

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杭州柏年智能光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未完成业绩承诺说明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及其业绩承诺情况 

1、交易概述 

2017年10月9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以现金收购杭州柏年智能光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部分股权并增资的议案》。同日，公司与深圳市鼎硕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鼎硕光电”）、黄彩媚、潘昌杭、杭州柏年智能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杭州柏年”）共同签署了《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鼎硕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黄彩媚、潘昌杭与杭州柏年智能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

州柏年智能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之增资与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

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7年10月10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以现金收购杭州柏年智能光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23）。 

2、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业绩承诺方潘昌杭先生向公

司承诺，杭州柏年2017、2018、2019 财务年度实现的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000 万元、3,000 万元和 4,000 万

元。 

3、业绩补偿方式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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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因任何原因，在 2017、2018、2019 财务年度期间任何一个财务年度，杭

州柏年当年实现的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且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低于

上述业绩指标约定的 90 %（含），业绩承诺方潘昌杭应在收到公司书面要求后，

向公司或公司指定的主体无偿或以1元人民币的名义对价转让相当于杭州柏年整

体股本的15%股份进行一次性补偿。对于公司提出的赔偿要求，业绩承诺方潘昌

杭应全面配合，包括在公司要求的合理时间内签署有关股份转让协议和相关文件、

提供证件资料等。前述业绩补偿过程中的任何税费由潘昌杭承担。 

深圳市鼎硕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柏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同意对潘昌杭向

公司的承诺承担连带责任。 

4、其他违约责任 

如果任何保证人违反《股份转让协议》中的陈述、保证或承诺，导致投资人

遭受损失、损害、责任、权利请求、诉讼、仲裁、费用和支出（统称“损失”，

但不包含可得利益的损失、间接损失或惩罚性赔偿），则应由全体保证人（指“鼎

硕光电”、“黄彩媚”、杭州柏年、及潘昌杭）连带地向投资人赔偿该等损失；

如果因任一保证人在本次交易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前的任何事实和行为在成交日

后导致标的公司或投资人遭受损失，则应由潘昌杭向投资人赔偿该等损失，在此

情况下，投资人有权选择要求潘昌杭以现金或者潘昌杭所持标的公司股份向投资

人赔偿。 

 

二、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杭州柏年智能光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0〕3-222号）。杭州

柏年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且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为489.76万元，未达到2019年度业绩承诺4,000万元指标，亦未达成

2019年度业绩承诺4,000万元指标的90%，触发了上述业绩补偿条件，故业绩承诺

方潘昌杭先生需以1元人民币的对价向公司转让杭州柏年股本总额15%的股份。 

 

三、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原因 

2019年，杭州柏年基于集团整体规划调整业务发展重心，以智能标识作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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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业务，减少景观亮化业务。此外，收购前的部分项目在2019年度发生项目核减、

成本增加及资产减值，对


